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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姚记销售有限公司

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为了稳步推进全国销售网点的布局，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出资

８００

万元与杨

庆全、蒋志书、邵迪飞、黄庆潮、王金成、唐承锋、姚常旭、赵晓刚、于少杰、曾瑞顺、王明龙、李

家来、罗分洪十四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上海姚记销售有限公司。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申请

１．７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３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嘉定支行申请

６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５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上海姚记销售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姚记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自然人杨庆全、蒋

志书、邵迪飞、黄庆潮、王金成、唐承锋、姚常旭、赵晓刚、于少杰、曾瑞顺、王明龙、李家来、罗

分洪共同出资设立上海姚记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出资

比例为

４０％

；杨庆全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２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１１％

；蒋志书以现金出资

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０％

；邵迪飞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８％

；黄庆

潮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８％

；王金成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

为

５％

；唐承锋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８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４％

；姚常旭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４０

万元，

出资比例为

２％

；赵晓刚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４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２％

；于少杰以现金出资人民

币

４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２％

；曾瑞顺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８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４％

；王明龙以现金

出资人民币

３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５％

；李家来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３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５％

；

罗分洪以现金出资

２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相关规

则的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行为。

二、合作方介绍

１

、杨庆全，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３

日出生，上海市南汇人，住址：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工

业新村

７

号

５０２

室。

２

、蒋志书，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

１

日出生，四川成都人，住址：成都市新区新繁镇民印村

３

社。

３

、邵迪飞，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６

日出生，江苏省海门人，住址：江苏省海门市海门镇狮

山新村

７１５

幢

２０２

室。

４

、黄庆潮，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出生，广东省增城市人，住址：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

宏达西路二横巷

１

号。

５

、王金成，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出生，河北省霸州市人，住址：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

东明街北二环路建行东侧

１

号。

６

、唐承锋，男，汉族，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出生，湖南省邵东县人，住址：湖南省邵东县黄陵桥

乡罗丰村罗丰组

４

号。

７

、姚常旭，男，汉族，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２２

日出生，广东潮州人，住址：上海市嘉松北路

７２２２

弄

４２

号

４０２

室？。

８

、赵晓刚，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出生，吉林省辽源市人，住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

区东吉街二委十组。

９

、于少杰，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出生，山东省烟台市人，住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正阳路正三街

５９５

号

１

号楼

５

单元

５４０１

号。

１０

、曾瑞顺，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３

人出生，福建省南安市人，住址：福建省南安市洪濑镇

江滨花苑西区

２４

号。

１１

、王明龙，男，汉族，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出生，贵州省贵阳市人，住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

区乌金路

２９

号

１

栋

１

单元

６

楼附

５

号。

１２

、李家来，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出生，安徽省合肥市人，住址：安徽省合肥市瑶海

区临泉东路橘郡万绿园

Ｃ３－２０５

号。

１３

、罗分洪，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生，武汉市人，住址：武汉市硚口区竹排巷

５６－５

号

３

楼

１

号。

上述人员中除姚常旭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余人员均为公司的一级经销商。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全部股东均已人民币现金出资。

２

、公司名称：上海姚记销售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３

、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４２１８

号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经营范围：扑克牌、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销售以及小百货销售（以上各项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定为准）。

７

、投资方认缴的出资及股权比例

股东名称

／

姓名 认缴出资

（

万元

）

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４０％

杨庆全

２２０ １１％

蒋志书

２００ １０％

邵迪飞

１６０ ８％

黄庆潮

１６０ ８％

王金成

１００ ５％

唐承锋

８０ ４％

姚常旭

４０ ２％

赵晓刚

４０ ２％

于少杰

４０ ２％

曾瑞顺

８０ ４％

王明龙

３０ １．５％

李家来

３０ １．５％

罗分洪

２０ １％

合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１

、公司本次拟出资设立标的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项目成功实施后将有利于公司

未来业务的全面拓展。

２

、本次与公司一级经销商合作设立标的公司是为进一步调动经销商的积极性，发挥其

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智慧，稳步推进全国销售网点的布局，使公司与经销商共同发展壮大，

不断提高“姚记”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

３

、此次合作的协议目前尚未签署，有关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在协议签署后公告。

五、备查文件

１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2012年3月1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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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５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９３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３５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上市时股本总数为

１３

，

３５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１０

，

６７０

万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２

，

６８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于网下向询价对象

配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７０

万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海绿新

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资本公积转增后总股本为

２１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数量变更为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限售股份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限售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限售期限

１

顺灏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９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６．４４ ３６

个月

２

首誉投资有限公

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２３ １２

个月

３

上海弘新投资有

限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 １２

个月

４

苏州国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深圳市国诚致信

投资有限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５ １２

个月

６

苏州亿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１２

个月

合 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１

２

、相关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控股股东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实际控制人王丹和张少怀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股份公司担任董事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

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

２５％

，且本人不再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后半年内，不转让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本人自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

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总数的

５０％

。

其他股东首誉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弘新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国嘉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国诚致信投资有限公司、苏州亿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所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股份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张方、袁晨、吕忠泽、戴茂滨、杜云波、周寅

珏、刘炜承诺：自股份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本人在股份公司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不超过

２５％

，且本人不再担任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半年内，不转让

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截止目前，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限售股份锁定承诺。

三、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上市公司对股东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

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实际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２８．４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５

位法人股东。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首誉投资有限公

司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上海弘新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苏州国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

深圳市国诚致信

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

苏州亿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现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张方、周寅珏、袁晨、吕忠泽、

戴茂滨、宁雨洁、伍宝中、刘炜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

不得超过其总数的

２５％

，同时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注

２

：历任董事会秘书杜云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进行离任申报，在离职半年

内不转让该部分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份，并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转让间接持有的股份比例不超过

５０％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持有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本次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

售股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通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

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洪欣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

６

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６９％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

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

、中泰化学综合授信

（

１

）农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５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大桥支行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７

）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８

）昆仑银行乌鲁木齐分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２

、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授信

（

１

）农业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中泰化

学担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华泰公司应收中泰化学账款质押；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

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５

）招商银行乌鲁木齐人民路支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西大桥支行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

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３

、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综合授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中泰化学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新增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

、与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２４０

，

７２５

，

５４５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２

、与新疆新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１４９

，

７２５

，

８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下属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３４２

，

７３７

，

４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份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杨建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的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向董事会全

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

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授予年度）实施的议案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公司股份回购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９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当期购买股份开始公告》）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公司总裁班子

２０１１

年绩效奖励发放的议案

涉及何勤董事长个人，本人回避表决。

同意：

８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现金绩效奖励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关于购买络泰产品用全自动灯检机的议案

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市场风险、节约人工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购买二台全自动灯检机，投资合计

约

１２２．８５

万欧元，约合

１

，

０２０．１２

万元人民币。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９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当期购买股份开始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修订版）》、《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公

司股票回购议案报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１

、为了进一步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团队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

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实施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回购办法》”），

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函。

２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范围： 专职董事长、总裁班子成员及党委书记。

目前，纳入激励对象范围的人员，共计

５

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总额的比例

（

％

）

何勤 董事长

４０．００％

袁平东 总裁

２０．００％

徐朝能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１５．００％

董少瑜 副总裁

１５．００％

熊建民 党委书记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二、回购股份的依据

１

、各授予年度股权激励基金基本触发条件

各授予年度股权激励基金基本触发条件包含公司业绩要求， 即在同时满足以下

２

个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方可分三期提取激励基金：

（

１

）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主营业务净利润，达到基本触发基数（含本数）；超过基本触发基数（含本

数）部分以上的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净利润，再按每

５００

万元为一单位区间，设定分段累进制奖励提取

比例，并进行提取，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净利润基本触发

基数

（

含本数

）：

经审计主营业务净利润

７

，

５００ １１

，

２５０ １４

，

６２５

分区间超额激励基金计提

比例

（

按当年经审计净利

润

）

区间一

：

７

，

５００～８

，

０００

（

含本数

）

１２．５％

区间一

：

１１

，

２５０～１１

，

７５０

（

含本数

）

１２．５％

区间一

：

１４

，

６２５～

１５

，

１２５

（

含本数

）

１２．５％

区间二

：

８

，

０００～８

，

５００

（

含本数

）

１５％

区间二

：

１１

，

７５０～１２

，

２５０

（

含本数

）

１５％

区间二

：

１５

，

１２５～

１５

，

６２５

（

含本数

）

１５％

区间三

：

８

，

５００～９

，

０００

（

含本数

）

１５％

区间三

：

１２

，

２５０～１２

，

７５０

（

含本数

）

２０％

区间三

：

１５

，

６２５～

１６

，

１２５

（

含本数

）

２２．５％

区间四

：

９

，

０００～９５００

（

含本数

）

１７．５％

区间四

：

１２

，

７５０～１３

，

２５０

（

含本数

）

２２．５％

区间四

：

１６

，

１２５～

１６

，

６２５

（

含本数

）

３７．５％

（

２

）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工业毛利率，达到基本触发基数（含本数）；

年度

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经审计

医药制造板块毛利率

２０１０

年度

４９．５０％

２０１１

年度

５０％

２０１２

年度

５０％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３０

，

１２２

，

９３０．７０

元，达到基本触发基数

１１

，

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工业毛利率为

５２．３０％

，达到基本触发基数

５０％

。 满足计提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以员工激励专项基金的名义，开立限制性股票专用股东账户，由专务部门对账户进行管理，对

董事会负责，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票。

公司没有与持有公司股票

５％

以上的股东达成回购股份的意向。

四、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依据董事会授权，由公司在约定购股期内从二级市场，以购股基金（可分批次）从

二级市场回购限制性股票的实际价格。 公司回购股票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五、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数量不超过《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本授予年度实际获授予权益总量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

拟回购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数量不超过《激励计划》所确定的各授予年度实际获授予权益总

量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０００

股的

０．１１６５％

。

六、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资金总额：

６

，

３１３

，

９９８．７

元人民币。

拟用于回购资金来源：

（一）、公司根据《激励计划》提取的股权激励基金

３

，

１５６

，

９９９．３５

元；

（二）、激励对象自筹配比等额资金

３

，

１５６

，

９９９．３５

元，划拨到专用账户作为配比资金购买股票。

共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６

，

３１３

，

９９８．７

元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根据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按照授予进度进行回购，当期授予所需要股票应当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考核年度的财务报告公告日起三个月内集中回购完毕，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公司在以下窗口期不得回购股票：

１

、公司定期报告公布前

３０

日内；

２

、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１０

个交易日内；

３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４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日起至公告后

２

个交易日内；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如以预计回购数量

３６６

，

０００

股计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回购前

最大回购股份

数量

回购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２７０

，

５１３ ０．０９ － ６３６

，

５１３ ０．２０％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

３１３

，

９０５

，

４８７ ９９．９１％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１３

，

５３９

，

４８７ ９９．８％

股份总数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６

，

０００ ３１４

，

１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激励计划》各期提取的激励基金在公司各考核年度当年税后利润中列支，因此对于公司各授予年

度的净利润水平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各期激励基金实际提取额

＊

（

１－

所得税率），即为实施本计划对于限制性股票各授予年度公司净利

润的影响数额。 按照公司使用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实施本次股票回购对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业绩的具体

影响如下：

２０１１

年度经调整计算的当期实际提取激励基金

＊

（

１－１５％

）

即：

３

，

１５６

，

９９９．３５＊

（

１－１５％

）

＝２

，

６８３

，

４４９．４５

元

十、备查文件

１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管理中心会议

室召开。大会由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

９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７％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９１

，

３７４

，

２１６．１９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５０

，

２２３

，

８９３．９４

元， 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

案，分配利润

４７

，

１２６

，

４００

元、提取盈余公积金

９

，

１３７

，

４２１．６２

，合计未分配利润为

８５

，

３３４

，

２８８．５１

元。 公司董

事会建议

２０１１

年度进行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合计派现金红利

６２

，

８３５

，

２００

元，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 剩余

２２

，

４９９

，

０８８．５１

元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７

）审议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４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２０

万元。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估公告》，由于此事项属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即：

在表决与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健民药业集团维

生药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立武陵山制药有限公司、湘西华立制药有限公司、重庆华立岩康制药有限

公司、武汉健民随州包装工贸有限公司、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立南湖制药有限公司、武汉健民

药业集团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关联股东何

勤回避表决，同意股数

７３

，

８２７

，

７２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在表决与云南昆药生活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股东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同意股数

１１１

，

６０５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在表决与云南红塔彩印包装工贸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云

南新兴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意股数

１１５

，

７４９

，

８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融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生产经营情况预测和投资预测，本年度共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额度为

６

亿元。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２

年为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为其提供

１．４

亿元一年期银行授信

业务的最高担保额度，以满足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对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股数

１５０

，

４１０

，

８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１００％

；

反对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０％

；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０％

。

●

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王青燕律师、李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等

发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北路五里桥一街非中心

１

号院

２５

号楼

３

、召集人：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永红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７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０１２

，

０９２

，

６０７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

１

元（含税）。

６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７９６

，

７０７

，

２８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审计费用为

７０

万元，差旅费均由本公司据实报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赵宇涵律师对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各

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１０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九龙山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与其他合作

伙伴共同设立平湖九龙山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和通用航空业，丰富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内的产品，公司下属

子公司上海九龙山投资有限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与平湖九龙山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约克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吴薇薇这三家合作伙伴共同设立平湖九龙山

航空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航空俱乐部”）。 该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由四家股东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完成后，上海九龙山投资有限公司占

４０％

股权。

九龙山航空俱乐部的经营范围：为航空赛事提供咨询服务。 地区通用航空综合服务基

地，建设直升机机场和飞行服务区、托管机库、展销中心、俱乐部会所等为一体的服务基地。

俱乐部将以会员制为基础，发展私人停机位空间，为会员提供包括飞行体验、公务飞行、驾

驶技术培训、

ＶＩＰ

私人包机、娱乐飞行、空中游览等飞行服务，并为会员提供与直升机相关的

知识讲座、社交活动、展会邀请等配套服务，为飞行爱好者提供一个优质平台。

对于此次设立九龙山航空俱乐部，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近日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旅游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强和

改进旅游业金融服务， 支持和促进旅游业加快发展成为当前国民经济产业的重要战略部

署。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年来对通用航空消费的渴求显的越来越迫切。 而国务院

中央军委

２０１０

年底印发的《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意味着我国的低空空

域将逐步放开， 这使得在国内想拥有属于自己的飞行驾照和私人飞机的高尚人士越来越

多。 成立九龙山航空俱乐部的目的是推广飞行活动和促进航空知识交流，为国内外飞行爱

好精英们打造一个沟通、交流、洽谈聚会的商务平台，并为飞行爱好者提供专业训练以考取

私人机师执照，作为晋身商用或者私人飞行活动的台阶，从而带动整个九龙山旅游相关产

业的发展。

２

、九龙山航空俱乐部位于风景优美、背山面海的九龙山旅游度假区内，距离上海市区

约一小时车程。 俱乐部毗邻拥有

２７

洞的国际锦标赛级的九龙山将军高尔夫俱乐部、游艇俱

乐部、马球俱乐部、赛车、赛马俱乐部、五星级会员制度假酒店、圣马可酒店式公寓以及九龙

山庄园别墅，是一组面向高端客户群体的度假旅游消费产品。 上述俱乐部已吸纳会员

２０００

多人，会员分布

１８

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高端会员客户的陆续加入，给九龙山带来了品质、效

益、商机和巨大影响力。庞大的优质客户群以及未来私人飞机日常使用及游玩的需求，更为

建立九龙山航空俱乐部提供了可靠依据，从而共同打造集时尚享受和顶级奢华服务设施的

新生活圈。

由于九龙山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知名度，使九龙山航空俱乐部的成立得到各相关

部门包括南京军区空管、民航管理局以及平湖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南京空军司令部日

前已同意建设九龙山临时起降点，并将协议报浙江省人民政府复议，待取得批复后，报民航

华东局审核。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票。

针对上述议案，董事徐海宁及独立董事吴艾今发表了弃权意见。

徐海宁弃权理由为：建议从公司发展方向上统筹考虑整体业态布局，并关注此项投资

的股权比例及由此产生的管控风险。

吴艾今弃权理由为：建议就航空俱乐部的设立目标、设立方式及其与公司规划的匹配

性做深入论证再决定。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７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由于工作人

员疏忽，导致该公告“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下的 “会议出席情况”内容表

述不够全面，现补充如下：

原文：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４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０

，

３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０１％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补充后：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４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６０

，

３２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０１％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由深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 根据深交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

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２８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

计

５０２

，

２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０．４８２９％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

４２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６０

，

８２８

，

２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

的

５８．４９％

。

上述补充不影响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

议公告》中的其他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十三日


